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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政策 11 
全球隐私和数据保护  
 
目的 
本政策旨在阐明 Stryker 对保护个人信息隐私安全的承诺。Stryker 

将收集从员工、提供商、患者、健康保健专业人士、客户及其他人 

处收到的个人信息并将其用于合法业务目的。Stryker 的政策规定要按照适用的法律确保这些信息的保密性和安全性。 

适用范围 
本政策适用于所有员工及代表 Stryker 工作的承包商，无论其工作地点如何。如果本政策的某项规定不符合适用于特定 Stryker 

业务 

部门的当地或地区法律，则该业务部门应在必要范围内实施本政策的附则，以符合当地或地区法律。在尚未实施当地或地区附则的地

方，本政策的所有规定将保持有效。 

本政策适用于所有个人信息。个人信息是指可以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用来识别个人身份的任何信息。 

基本政策 

Stryker 将保护并遵守监管个人信息使用的所有法律。除了适用于保护和使用个人信息的所有法律外，Stryker 

还致力于遵守以下所列 

标准。 
 
1. 收集和处理的合法目的：Stryker 将按照适用法律收集个人信息并仅将其用于合法业务目的。 

2. 收集使用声明：与 Stryker 交往且披露个人信息的个人有权了解 Stryker 将如何使用他们的个人信息。 

3. 访问：在可能或可行的情况下，Stryker 将为个人提供访问其个人信息的权限，并使其能够审核并更新或更正自己的信息。 

4. 完整性、准确性和实时性：Stryker 会做出合理的努力，确保个人信息完整、准确和实时。 

5. 安全和保密：Stryker 致力于保护个人信息免于未经授权的使用或披露。Stryker 

将仅与公司内对个人信息具有合法业务需求的人 

员分享这些信息。Stryker 将努力确保采用适当的行政、技术和物理安全措施来保护个人信息的保密性和安全性。 

6. 由第三方处理：Stryker 可与第三方合作，并且/或者使用第三方系统来支持 Stryker 的业务并代表 Stryker 

提供服务。Stryker 要求代表 Stryker 

使用或处理个人信息的所有第三方均须保护个人信息的保密性和安全性。第三方必须按照 Stryker 的指示处理 

个人信息，且不得用于其他目的。 

7. 跨境分享：Stryker 可在我公司对个人信息具有合法业务需求的分公司和附属公司之间分享这些信息。当跨境分享个人信息时， 

Stryker 将遵守有关跨境分享的适用法律和标准。 

责任  

所有 Stryker 员工和承包商均有责任保护个人信息的隐私安全。全球隐私计划部 (Global Privacy Program) 将携手 Stryker 

各个事 

业部和职能部门，制定确保遵守本政策所需的任何其他标准。 

合规性   

Stryker 

要求所有员工和承包商均遵守本政策。如果您对本政策或相关规程有问题，或者对于个人信息的隐私安全和保护有疑虑，请联系 

Stryker 的当地人力资源代表、合规官、法律顾问或道德热线。Stryker 将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这些报告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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